
 
山东农业大学文件 

 

山农大校字〔2007〕45 号 

 

 

山东农业大学 
关于对公安处通报表扬的决定 

 

“501”案件目前已侦结完毕。案件发生后，我校公安

处出警及时，工作得力，积极提供破案线索，协助地方公安

部门及时破案，为案件的顺利侦破做出了贡献。 

经学校研究决定，对公安处提出通报表扬，对公安处主

要领导、分管领导和有关人员予以奖励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东农业大学 

   二ΟΟ七年七月六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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